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深圳市福田区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代表

建议第 20200115 号的答复函

周建明、丁长义、刘鸣宇、苏锐钊和陈仁武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发展绿色产业促进绿色消费的建议》收

悉。我区高度重视，组织相关单位认真研究，现针对提出的

四条建议答复如下：

一、关于“绿色产业的发展，发挥政府的政策主导作用”

的建议

2020 年，我区修订印发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系列政

策，其中《深圳市福田区支持高端服务业发展若干政策》第

十二条对从事并促进绿色发展行业发展的辖区企业（机构）

给予绿色发展支持、企业成长支持、合同能源管理支持、绿

色技术应用支持和绿色建筑支持等多方面的激励，进一步优

化绿色产业的支持对象、支持标准，强化政府的政策主导作

用，引导绿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加快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经济体系。

二、关于“多措施齐头并进助推绿色消费”的建议

一是开展文明餐饮推广行动，向全区餐饮经营单位发布



“绿色餐饮倡议书”，督促企业主动节能减排、减少资源浪

费。倡导品牌经营、提升企业形象，争创绿色企业，实行节

能减排，集中使用水、电、气，降低能耗；主动减少一次性

筷子、一次性餐盒、一次性餐饮用品使用量，减少资源浪费；

开展小份餐饮、光盘行动，反对铺张浪费；选绿色原料，做

绿色产品。二是根据鼓励和引导商场、超市、餐饮行业企业

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塑制品和可降解塑料制品等替

代品，停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鼓励和引导大型

商超、餐饮企业积极通过张贴海报、播放宣传片等形式，营

造绿色消费氛围，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三、关于“善用营销策略，激发绿色消费需求”的建议

一是制定“电子商务”支持政策，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互

联网+”模式，打造线上线下的绿色产品营销模式，鼓励企

业通过电商平台提供农村地区的绿色产品，丰富产品服务种

类，拓展绿色产品消费市场。二是发放电子消费券，鼓励绿

色产品消费，在“欢乐有礼-福田 3000 万消费券惠民活动”

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作消费扶贫资金，向市民发放电子扶贫消

费券，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农产品，推动绿色产品消费。4

月 28 日至 5 月 14 日期间，我区通过“春到福田”小程序发

放 6 万张扶贫消费券，有效撬动绿色消费。

四、关于“规范绿色消费市场监管体系”的建议

一是加强监管重点用能企业，抽取地铁集团和水务集团

两家重点用能单位，依据《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JJF1356-2012）的要求对这两家单位从计量器具的配备到



管理体系进行全面的审查，检查结果均合格。二是开展能效

标识监督抽查，抽取 10 个批次的消费产品进行能效标识检

验，能效性能及标注的等级皆符合标准要求。三是积极推动

企业制定高质量产品标准，举办福田区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

动培训会，对深圳市“标准先行、设计支撑、质量引领、品

牌带动、信誉保证”五位一体发展战略部署进行广泛宣传，

开展标准制定方面的培训，辅导培育企业开展深圳标准认证，

帮助企业制定绿色环保、高质量的产品标准。

五、下一步工作

（一）打造绿色低碳发展引领区

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聚焦绿色低碳

技术创新和应用，大力发展技术领先的清洁能源产品。推动

建筑、交通、环境、能源及园林绿化等领域基础设施绿色升

级。鼓励引导全民绿色生活方式，倡导绿色出行、绿色消费。

完善绿色地产构建体系，高质量发展绿色建筑，高效落实绿

色建筑设计与海绵城市形式审查，推动绿色城区建设。

（二）打造全国绿色金融创新试验区

    积极推进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创建工作。探索

率先发行境外市政绿色债。推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绿色金融

联盟实验室落地福田，探索开展国际绿色金融交流合作，引

导金融资源投向湾区绿色产业领域，促进湾区企业开展绿色

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产品推广应用。

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0 年 6 月 30 日

（联系人：吕甜，联系电话:82925575）


